
 

 

 
特  提                   粤工信节能函〔2025〕29 号 

 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再制造 
机电产品典型应用案例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： 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再制造机电产品典型

应用案例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节函﹝2025﹞203 号，简称

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再制造机电产品典型应用案例推荐

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各地按照《通知》明确的推荐要求，组织符合条件的

单位填报申报材料，并就申报材料中案例的先进性、可复制性等

进行评估后择优推荐。每个单位推荐的案例原则上不超过 2 个。 

二、请各地于 8 月 4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推荐文件、典型案例

汇总表、典型案例申报表（包括纸质版一式一份和电子版）报送

我厅（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）。 

 

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再制造机电产品典型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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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案例推荐工作的通知（工信厅节函﹝2025﹞203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9日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曲超，020-8313333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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